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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1年 1月 1日至 2021年 6月 30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同向上升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盈利：450,000万元–510,000万元
盈利：294,553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53%�-�73%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43元 /股–0.50元 /股 盈利：0.34元 /股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公司已就本次业绩预告相关财务数据与公司 2021年半年度

审阅会计师事务所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进行了预沟通，公司确认与会计师事务所就本
次业绩预告事项不存在分歧。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2021年上半年，资本市场保持良好发展态势，公司积极把握市场机遇，各项业务发展良好。报告期

内，公司自营投资业务收入、经纪业务手续费净收入及投行业务手续费净收入等主要业务收入相比上
年同期均有较大幅度增长，信用减值较上年同期减少。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为公司初步核算数据，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 2021 年半年度报告

为准。
特此公告。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7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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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无锡江南奕帆电力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

上市网上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无锡江南奕帆电力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南奕帆” 、“发行人” 或“公
司”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933.35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
“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
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1867 号文予以注册决定。本次发行的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 或“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江南奕帆” ，股票代码为“301023”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
的社会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的方式，全部为新股，不转让老
股。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数量为 933.35 万股，发行价格为 58.31
元 /股。本次发行中网上发行 933.35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100%。

本次发行的网上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2021 年 6月 29 日（T+2 日）结束。具体情况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

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
果如下：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9,318,965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543,388,849.15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数量（股）：14,535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金额（元）：847,535.85
本次发行无网下询价和配售环节，网上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包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14,535 股，包销金额为 847,535.85 元。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数量占发行数量的比例为 0.16%。

2021 年 7 月 1 日（T+4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发行募集资金扣
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
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
系。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10-86451551、010-86451552
联系人：中信建投证券股权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无锡江南奕帆电力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7 月 1 日

科德数控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科德数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A 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于 2021 年 1
月 26 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
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1590 号文同
意注册。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
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
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
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保荐机构（主承销售）” 或“中信证券”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2, 268.00 万股。其中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340.20 万股，占发行总数量的
15.00% 。战略配售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及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已于规定时间
内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为 340.20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15.00%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
配售数量一致。

网下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1, 349.50 万股，约占扣
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0%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578.30 万股，
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30% 。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
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
据回拨情况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1.03 元 /股。
发行人于 2021 年 6 月 30 日（T 日）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

发行“科德数控” 股票 578.30 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 并于 2021 年 7 月 2 日（T+2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科德数控股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 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 11.03 元 /股与获配数
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资金应于 2021 年
7 月 2 日（T+2 日）16: 00 前到账。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
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
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
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1 年 7 月 2 日（T+2 日）
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
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
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网下发行部分，获配的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

偏股型资产管理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
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

关规定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中，10%的最终获
配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 个月。 前述配售对象账户将在 2021 年 7 月 5
日（T+3 日）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以下简称“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 未
被抽中的网下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获配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安
排，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采用按配售对象为单位进行配号，每一个配售对象获配一个编号。

3、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提供有效报价但未参与申购或未足额参与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
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及相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将被视
为违规并应承担违规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把违规情况及时报中国
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但未足额缴
款的情形时， 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6 个月 （按
180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
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 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5, 807, 372 户，有效申购股数为 30, 161, 516, 500 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为 0.01917344% 。

配号总数为 60 , 323 , 033 个 ， 号码范围为 100 , 000 , 000 , 000-
100, 060, 323, 032。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科德数控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

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 由于本次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约为 5, 215.55
倍，超过 100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
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
量的 10.00%（向上取整至 500 股的整数倍，即 192.80 万股）从网下回拨到
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1, 156.70 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60%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771.10 万股，约占扣除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40% 。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
率为 0.02556569% 。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2021 年 7 月 1 日（T+1 日）上午

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778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
发行网上申购摇号抽签仪式，并将于 2021 年 7 月 2 日（T+2 日）在《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 科德数控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 7 月 1 日

宁波世茂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宁波世茂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世茂能源” 或“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

过 4,0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1812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

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投行” 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担任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4,000 万股。回拨机制启

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2,4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6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1,6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40%，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4.18元 /股。

世茂能源于 2021 年 6月 30 日（T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

“世茂能源” A股股票 1,600 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申购及缴款、弃购股份处理等方面，并于

2021 年 7 月 2 日（T+2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宁波世茂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初步配售结

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于

2021 年 7 月 2 日（T+2 日）16:00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

认购资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缴

款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1 年 7 月 2 日（T+2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

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

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

进行信息披露。

3、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

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

协会备案。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

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6 个月（按 180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

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16,758,437 户，有效申

购股数为 145,217,767,000 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 0.01101794%。配号总数为 145,217,767

个，号码范围为 100,000,000,000� -� 100,145,217,766。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宁波世茂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

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9,076.11 倍，超过 150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

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份的 50%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400 万

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1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3,6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90%。回拨机

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2479036%。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2021 年 7 月 1 日（T+1 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

区东方路 778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摇号抽签仪式，并

将于 2021 年 7 月 2 日（T+2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日

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宁波世茂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2021 年 7 月 1 日

浙江新中港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新中港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8, 009.02万股人

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
可[2021]1981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或“平安证券” ）。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新中港” ，股票
代码为“605162”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
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一定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
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
基本面、本次公开发行的股份数量、发行人所处行业、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市场情况、募
集资金需求以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6.07元/股，发行数量为8,
009.02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回拨机制启动前，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5, 606.3140万股， 为本次初始发行数量的
7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2, 402.7060万股，为本次初始发行数量的30.00% 。 回拨机制
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800.82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0.00%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
为7, 208.20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90.00% 。 回拨机制启动后， 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4017258%。

本次网上网下认购款项缴纳工作已于2021年6月29日（T+2日）完成。 本公告一经刊
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且及时足额缴款的网上投资者和已参与网下申购并获
得初步配售且及时足额缴款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通知。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
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71, 932, 298股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436, 629, 048.86元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149, 702股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908, 691.14元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8, 004, 240股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48, 585, 736.80元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3, 960股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24, 037.20元
网下投资者获得初步配售未缴款的情况如下：

序号 网下投资者 配售对象 初步获配股数
（股） 应缴款金额（元） 实际缴款金额

（元）
放弃认购股数

（股）

1 王建凯 王建凯 330 2, 003.10 0 330

2 谢锡藩 谢锡藩 330 2, 003.10 0 330

3 张家港保税区中
润化纤有限公司

张家港保税区中润
化纤有限公司 330 2, 003.10 0 330

4 曾繁忆 曾繁忆 330 2, 003.10 0 330

5 姚淼 姚淼 330 2, 003.10 0 330

6 钱雪根 钱雪根 330 2, 003.10 0 330

7 张国基 张国基 330 2, 003.10 0 330

8 黄秋元 黄秋元 330 2, 003.10 0 330

9 江西省出版集团
公司

江西省出版集团公
司 330 2, 003.10 0 330

10 周洪英 周洪英 330 2, 003.10 0 330

11
西安高新技术产
业风险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

西安高新技术产业
风险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
330 2, 003.10 0 330

12 衡水京安集团有
限公司

衡水京安集团有限
公司 330 2, 003.10 0 330

合计 3, 960 24, 037.20 0 3, 960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本次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包销股份的数量为153, 662股， 包销金额为932, 728.34元， 包销比例为
0.1919%。

2021年7月1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网下投资者缴款
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用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向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交股份
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股权资本市场团队
联系电话：0755-22626653
联系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益田路5023号平安金融中心B座第22-25层

发行人：浙江新中港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7月1日

浙江永和制冷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浙江永和制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和股份” 或“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
超过6, 667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2072号文核准。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
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
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6, 667.00万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
量为4, 000.2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60.00%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2, 666.80万股，占本
次发行总量的40.00%。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6.93元/股。

永和股份于2021年6月30日（T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
“永和股份” A股股票2, 666.80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申购及缴款、弃购股份处理等方面，并
于2021年7月2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浙江永和制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初步配售
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
于2021年7月2日（T+2日）16: 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
股认购资金。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同日获配多
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
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
缴款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1年7月2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
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

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
排进行信息披露。

3、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
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
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
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
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
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 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16, 593, 378户，有

效申购股数为188, 067, 905, 000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01417998% 。 配号总数为
188, 067, 905个，号码范围为100, 000, 000, 000� -100, 188, 067, 904。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浙江永和制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

于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7, 052.19倍，高于150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份的50%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
数量为666.7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6, 000.30万股，占本次发
行总量90%。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03190497%。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2021年7月1日（T+1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

东方路778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摇号抽签仪式，并将
于2021年7月2日（T+2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上
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浙江永和制冷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7月1日

中集车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 2021 年 7 月 1 日（T+2 日）及时履行

缴款义务：
1、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中集车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1
年 7 月 1日（T+2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
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
规定。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 或“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 ）担任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
司”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证券” ）（以下合称“联席主承销商” ）担任
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包销。
2、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

时，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
披露。

3、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
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6 个月（按 180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
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4、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根据《中集车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于 2021 年 6 月 30 日（T+1 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5045
号深业中心 308室主持了中集车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签摇号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现将
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位数 7321、2321、9740
末“5”位数 26336、76336
末“6”位数 059537、184537、309537、434537、559537、684537、809537、934537
末“7”位数 8724463、3724463
末“9”位数 314296386、093134262、120038484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申购中集车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
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中签号码共有 144,182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
认购 500 股中集车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A股股票。

发行人：中集车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7 月 1 日

中集车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特别提示
中集车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集车辆” 或“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
所” ）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予以注册（证监许可[2021]
1719 号）。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 或“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 ）担任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中金公
司”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证券” ）（以下合称“联席主承销商” ）担任
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

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25,260.00 万股， 本次发行价格为
人民币 6.96元 /股。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
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
金”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
金” ）、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 ）和
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 ）报价中位数、加
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由其他战略投
资者组成，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68,965,516股，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27.30%，初始战略配售与
最终战略配售的差额 6,814,484 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
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与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
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战略配售回拨后，本次发行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14,827.0484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80.74%；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3,536.40 万股，占
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19.26%。根据《中集车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
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6,211.21837 倍，高于 100 倍，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
制，将本次发行股票数量的 20%（3,672.70 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
终发行数量为 11,154.3484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60.74%；网上最终发
行数量为 7,209.1000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39.26%。回拨机制启动后，
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328203244%。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 2021年 7 月 1日（T+2 日）及时履行
缴款义务。具体内容如下：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中集车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
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 2021年 7 月 1日（T+2 日）16:00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
格与初步配售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 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金
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
股全部无效。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
新股全部无效。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

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10%（向上取

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 个月。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
票中，90%的股份无锁定期，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
份锁定期为 6 个月，锁定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锁定期安
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锁定期安排。

战略配售方面，其他战略投资者获配股票限售期为 12 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
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3、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
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
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 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
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联席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
会备案。配售对象在创业板、科创板、主板、中小板、全国股转系统精选层的违规次数合并计
算。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相关配售对象不得参与创业板、科创板、主板、中小板首发股票项目
及全国股转系统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项目的网下询价及申购。

5、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参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一）参与对象
本次发行价格不高于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

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养老金、社保基金、企业年金基金、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
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 其他战略投资者最终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 68,965,516 股，占
本次发行股份数量的 27.30%。

综上，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投资者由其他战略投资者组成，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68,965,516 股，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27.30%，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的差额 6,814,484
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其他战略投资者已与发行人签署配售协议。关于本次战略投资者
的核查情况详见 2021 年 6月 28日（T-1 日）公告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际金融
股份有限公司、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集车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战略投资者专项
核查报告》和《上海市广发律师事务所关于中集车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战略配售的专项核查意见》。

（二）获配结果
2021年 6 月 25 日（T-2 日），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协商确定本次

发行价格为 6.96元 /股，预计募集资金总额 175,809.60 万元。
截至 2021 年 6 月 23 日（T-4 日），战略投资者已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根据发行人、

联席主承销商与战略投资者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中的相关约定，确定本次发行战略配售
结果如下：

序号 战略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

1 广州工控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14,367,816 99,999,999.36 12个月

2 中国保险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25,862,068 179,999,993.28 12个月

3 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
有限公司 28,735,632 199,999,998.72 12个月

合计 68,965,516 479,999,991.36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44 号]）、《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

行与承销特别规定》（证监会公告 [2020]36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
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深证上[2020]484 号）、《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实
施细则（2020 年修订）》（深证上[2020]483 号）、《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承销规范》（中
证协发 [2020]121 号）、《关于明确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规则适用及自律管理
要求的通知》（中证协发[2020]112 号）等相关规定，联席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
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依据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联席主承
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 2021 年 6月 29 日（T日）结束。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
中披露的 354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7,440 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

进行了网下申购，有效申购数量为 37,133,550 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中集车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初步询价及推

介公告》（以下简称“《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发行人
和联席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各类网下投资者有效申购及初步配售情况
如下表：

配售对象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占总有效申购数
量比例

初步配售股数
（股）

占网下最终发行量
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配售
比例

A类投资者 23,023,100 62.00% 79,201,277 71.00% 0.03440079%
B类投资者 60,180 0.16% 207,005 0.19% 0.03439764%
C类投资者 14,050,270 37.84% 32,135,202 28.81% 0.02287159%

总计 37,133,550 100% 111,543,484 100% 0.03003846%

注：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系四舍五入造成。
其中，余股 1,878股按照《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的网下配售原则配售给“北信瑞丰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配售对象“北信瑞丰产业升级多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以上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公布的配售原则。最终各配售对象获

配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
三、联席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

商联系。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21-23219622、021-23219496、021-23219524、021-23219904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中集车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7 月 1 日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